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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医疗行业：国办发文推进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 

引言 

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进程加速。 

近期，国家层面再次重申将互联网医疗服务纳

入医保。2020年7月14日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“国家发改委”）等13部门发布《关于支持新

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

意见》（发改高技〔2020〕1157号，以下简称“1157

号文”）；7月21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进一步

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

发〔2020〕24号，以下简称“国办发24号文”）。两

个文件均从新业态的角度提出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业

的进一步发展计划，推进将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。

国办发24号文明确提出，“在保证医疗安全和质量前

提下，进一步放宽互联网诊疗范围，将符合条件的

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，制定公布

全国统一的互联网医疗审批标准”。 

今年以来，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，无接触的互

联网医疗迎来快速增长期，国家和各省市发布了多

项政策助力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发展。其中，作为打

破互联网医疗支付瓶颈的重要一环，如何推动医保

支付覆盖互联网医疗服务一直是政策关注的核心问

题。本文拟简要梳理“互联网医疗+医保”相关利好

政策，并解读该等政策对行业参与者可能产生的影

响。 

一、 “互联网+”医保政策 

1、 政策要点总结 

现行的“互联网+”医保服务的政策重点主要包括以

下几方面内容： 

（1）医保支持的机构范围：纳入医保协议管理

的定点医疗机构且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具

备开展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资质，按照自愿原

则提出申请，与统筹地区医保经办机构签订补

充协议后，可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医保支付。 

（2）医保支持的医疗服务范围：经批准开展互

联网诊疗活动的定点医疗机构向参保人员提供

的常见病、慢性病的复诊服务可纳入医保基金

支付范围。另外，部分省市亦将在线购药纳入

医保基金的支付范围，即互联网医疗机构为参

保人在线开具电子处方，线下可采取多种方式

灵活配药，参保人在取药时可享受医保支付待

遇。 

（3）医保支付政策：线上和线下医疗服务执行

同等的医保支付政策，线上与线下医疗服务执

行相同的医保目录、医保支付类别和支付标准。 

（4）医保总额管理：定点医疗机构符合条件的

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总额管理，部分地区

的政策规定互联网诊疗平台与其依托的实体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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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共用一个医保额度管理指标。 

2、国家层面相关政策 

2018年4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出台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促进“互联网＋医疗健康”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

发〔2018〕26号），明确提出适应“互联网＋医疗健

康”发展，进一步完善医保支付政策，逐步将符合

条件的互联网诊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指导意

见。该意见仅明确了国家对互联网诊疗纳入医保的

支持态度，并未对操作细则有进一步的规定。 

2019年8月，国家医疗保障局（以下简称“国家

医保局”）发布《关于完善“互联网＋”医疗服务价

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》（医保发〔2019〕47

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医保发47号文”），从“互联网+”

医疗服务的价格项目管理、价格形成机制和医保支

付政策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的针对性意见，并对“互

联网+”医疗服务中的医保支付范围作出框定。该文

为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纳入医保垫定了制度基础。 

为助力疫情防控，2020年2月28日，国家医保局

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国家卫健委”）

联合下发《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“互

联网+”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》，提出在新冠疫情期

间，各地可将符合条件的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费用

纳入医保支付范围、鼓励定点医药机构提供“不见

面”购药服务、同步完善医保经办服务、不断提升

医保信息化水平、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等多项指导性

意见。 

2020年3月，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深化

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，从中央层面明确将符合

条件的医药机构纳入医保协议管理范围，支持“互

联网＋医疗”等新服务模式发展。另外提出为适应

异地就医直接结算、“互联网+”医疗和医疗机构服

务模式发展需要，探索开展跨区域基金预算试点。 

2020年4月，国家发改委和中央网信办印发《关

于推进“上云用数赋智”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

方案》，提出要在卫生健康领域探索推进互联网医疗

医保首诊制和预约分诊制，开展互联网医疗的医保

结算、支付标准、药品网售、分级诊疗、远程会诊、

多点执业、家庭医生、线上生态圈接诊等改革试点、

实践探索和应用推广。 

2020年7月，1157号文和国办发24号文先后发

布，再次明确提出将符合条件的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

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，一方面体现出监管层面对互

联网医疗这一新业务持更加包容与鼓励的态度，另

一方面亦反映出疫情期间针对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

的特殊政策有望常态化存续。 

3、地方层面相关政策 

在医保发47号文发布后，部分地区即针对完善

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出台了进

一步的实施意见；疫情期间，亦有多个省市发布了

将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试行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地

方性政策。上述政策多从开通医保支付的方式、纳

入医保支付的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范围、结算方式、

额度分配等方面对国家层面的政策进行了细化，我

们选取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区，其政策具体情况如

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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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 文件名称 发文时间 主要内容 

天津 《关于在新冠肺炎疫

情防控期间支持定点

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

诊疗服务的通知》 

2020.2.13  已纳入天津市医保协议管理且已获得注册审批互联网医院、互联

网诊疗平台资质的实体定点医疗机构，可自愿申请纳入范围； 

 互联网诊疗服务纳入其依托的实体定点医疗机构实施统一医保协

议管理，医保经办机构在与实体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医保服务协议

基础上签订互联网诊疗服务补充协议； 

 互联网医院、互联网诊疗平台按其登记注册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

性质适用相应的价格项目政策； 

 互联网医院、互联网诊疗平台与其依托的定点实体医疗机构共用

一个医保额度管理指标。 

江苏 《关于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期间开展 “互联

网+”部分医疗服务

的通知》 

2020.2.19  医保定点医院中经卫生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的互联网医院，为在本

设区市参保的常见病、慢性病复诊病人提供的“互联网+”门诊医

疗服务，向医保部门备案后，临时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； 

 线上、线下医疗服务实行同等的支付政策，与线下医疗服务执行

相同的目录、医保支付类别和支付标准； 

 不直接面向患者的服务，不属于诊疗活动的服务，非医务人员提

供的服务等，不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； 

 当地医保经办机构要与开展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

签定补充协议； 

 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系统资源，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系统改造，满足

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人卡认证、诊疗服务和网上费用结算等相关

功能需求。 

黑龙江 《关于新冠肺炎防控

期间开展“互联网+”

医疗服务的通知》 

2020.2.22  为常见病、慢性病复诊参保患者提供的“互联网+”门诊医疗服务，

临时纳入医保支付范围。线上与线下医疗服务实行同等的医保支

付政策，线上与线下医疗服务执行相同的医保目录、医保支付类

别和支付标准； 

 线上药品价格按现有规定执行。以“互联网＋”开展的常见病、

慢性病复诊诊查费，按“互联网+”医疗项目价格表价格执行； 

 关于信息系统对接。医保部门要及时公布支持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

务医保结算的相关接口规范，支持定点医疗机构与医保经办机构

之间医保费用申报、审核、结算、拨付等业务在线办理； 

 关于医保总额管理。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与其依托的实体定点医

疗机构共用一个医保额度管理指标，并在执行过程中结合参保人

员就医流向、医疗服务能力等情况，按规定动态调整。 

上海 “医保12条” 2020.2.23  将具备互联网诊疗服务方式的定点医疗机构，为常见病和慢性病

参保患者复诊提供的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，试行纳入医保支付范

围。 

武汉 “18条措施” 2020.2.23  将本市新冠肺炎患者及疑似患者救治所需要的药品和诊疗项目全

部纳入医保结算； 

 将具备互联网诊疗服务资质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，为参保人员提

供的常见病、慢性病“互联网+”复诊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，实

现线上诊断、处方外配、在线支付和线下药物配送上门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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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 《关于制定互联网复

诊项目价格和医保支

付政策的通知》、《关

于开展“互联网+”

医保服务的通知》 

2020.2.24 ；
2020.3.2 

 制定互联网复诊项目及价格，项目价格为最高指导价格，下浮幅

度不限。互联网复诊项目限具备互联网诊疗资质的医疗机构开展； 

 互联网复诊项目纳入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，制定支付标准； 

 与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签订补充协议，提供常见病、慢性病

互联网复诊服务可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。定点医疗机构应按规

定严格落实互联网复诊服务医疗收费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，所提

供的互联网复诊服务纳入医保总额预算管理； 

 对“互联网+”医保服务进行实时结算； 

 加强“互联网+”医保服务的基金监管。 

内蒙古 《关于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期间开展“互联

网+”医保服务的通

知》 

2020.3.23  将常见病、慢性病“互联网+”复诊服务项目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

围。对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设置的互联网医院符合条件的医

师诊查费等实行线上、线下统一价格、统一支付标准； 

 定点医疗机构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开展互联网复诊服务的，

按自愿原则向医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，并签订“互联网+”医保服

务补充协议，协议应明确纳入医保支付的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范

围、条件、收费和结算标准、支付方式等； 

 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的互联网复诊服务纳入医保总额预算管理，并

实现即时结算。 

二、  “互联网+”医保在各地的实践 

随着多地发布将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试行纳

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地方性政策，“互联网+”医保在

各地区陆续开展，我们根据公开信息整理了部分代

表地区的实践情况： 

 湖北：2020年2月，武汉市首批选择华中科技

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、武汉大学人民

医院和武汉市中心医院3家具有互联网诊疗资

质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，试点开通互联网复诊

配药服务接通医保支付。同月，武汉市将微医

互联网总医院纳入医保支付，成为武汉首个纳

入医保支付的平台型互联网医院。2020年6月，

黄冈市医保局与黄冈微医互联网医院签订医

保服务合作协议，将围绕互联网诊疗、药事服

务、数字化慢病管理服务等方面开展“互联网

+”医保创新服务，黄冈市成为湖北省首个市级

医保部门与互联网医院签订医保服务协议的

市州。 

 北京：截至2020年6月17日，北京市医保局已

分六批，将包括北京燕化医院、中国医学科学

院阜外医院、中日友好医院等在内的数家医疗

机构纳入开展“互联网+”医保服务定点医疗

机构名单。 

 上海：截至2020年6月5日，上海市徐汇区中心

医院、华山医院、上海第六人民医院、上海市

皮肤病医院、上海中山医院、仁济医院、上海

儿童医院、上海瑞金医院、上海龙华医院、上

海岳阳医院、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等11家医疗机构已实现医保在线实时结算，实

时结算超过1.57万人次，涉及总费用227万元。 

 天津：2020年3月，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实现

医保患者线上支付，患者的医保支付类别和支

付标准，以及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保持了线上

线下一致。 2020年4月，天津市南开医院与京

东健康联合搭建的“南开京东互联网医院”

上线，天津医保用户问诊、购药可以享受医保

在线支付。 2020年5月，天津市首家平台型互

联网医院“天津微医互联网医院”上线名医

专病中心、专科门诊、在线问诊（医保报销）、

天津国医馆和便民门诊五项便民服务。部分服

务可以享受一级医院医保报销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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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东：2020年3月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

院、广东省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通过微信公众

号开通互联网医院服务，患者可使用微信进行

医保个账支付。 

 浙江：2020年2月起，杭州、宁波、温州、湖

州、衢州、台州、嘉兴、金华、丽水等9地已

开通慢病线上线上医保支付与配送业务。 

三、 “互联网+”医保服务对行业的影响 

1、 加速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业务的发展 

长期以来，由于在互联网医疗领域建设和运营

上经验匮乏、以及线下患者群的稳定，优质的公立

医疗机构难以或不愿意大力发展互联网医疗业务。

但在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后，线上业务亦有了支付

方，公立医院大规模的线下患者在复诊和慢病续方

配药时可能转向线上。同时，作为传统医疗机构，

公立医院在开方、审核、配药方面均存在专业性优

势，形成闭环的一条龙服务能够提高效率，在支付

问题解决后，可能更容易吸引有相关需求的患者。

另外，优质的公立医院通常拥有较高的医保额度，

线上问诊和开药的医保报销相比于其他第三方互

联网医疗平台可能更为容易。上述因素均为公立医

疗机构导流更多线上患者资源提供了可能性，公立

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业务的发展将提速。  

2、 短期内对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形成竞争劣势 

在目前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政策下，第三方

互联网医疗平台/独立设置的互联网医院较难取得

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资格，多数情况下需要与其依托

的线下医疗机构共享医保额度。在医保总额控制且

额度有限的情况下，可以预计该等平台/互联网医院

线上诊疗以及药品销售规模的扩展将受到较大程

度的制约。 

另一方面，如前所述，随着线下大型公立医院

纷纷上马自己的互联网医院，该等医院往往拥有较

高的医保额度和地区内较强粘性的慢病及复诊患

者人群，在目前医保统筹级别较低、跨地区医保结

算仍然存在诸多障碍的情况下，医保支付的入场或

将导致原第三方互联网医疗平台的患者逐渐分流

至该等大型公立医院的互联网医院，对第三方互联

网医疗平台的业务形成冲击。 

上述因素在短期内确实可能导致第三方互联

网医疗平台形成竞争劣势。但从长远来看，医保的

入场将进一步促使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提供更为质

优价廉、更有效率的基本医疗服务，以取得医保定

点资格。一些大型的第三方互联网医疗平台还可能

凭借其拥有多张互联网医院牌照的优势，与更多地

方医保基金签订医保协议，从而抢占更多地区市

场。 

3、 强化对互联网医疗服务的监管 

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纳入医保后，医保部门为

保障医保基金的合理使用以及避免骗保和欺诈，将

加强对互联网医疗服务的监督管理，包括互联网诊

疗、开方、配药等环节都可能受到医保部门的监管，

存在违规行为将影响相关机构的医保定点资格以

及医保额度。上述监管措施将促使互联网医疗服务

提供方合规经营，提升其对线上医生和处方开具的

管理水平，有助于其提供更为安全和符合相关要求

的医疗服务，对整个互联网医疗行业的规范发展起

到积极作用。 

4、 推动医疗数据互联互通 

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纳入医保的政策落地在

技术上有赖于医保电子凭证的全国推广和应用。目

前，全国已有多个地区开通了医保电子凭证，参保

人可通过其自己的电子凭证进行扫码支付，实现医

保线上实时结算。未来随着医保电子凭证在全国的

广泛应用，互联网医疗在医疗、药品、健康管理和

保险之间的数据壁垒将有望打通，患者使用互联网

医疗方式就医的效率将极大提升，对于医疗数据的

互联互通和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发展将是一大助力。 

四、 结语 

总体而言，国家对于疫情之后互联网医疗纳入

医保政策的常态化呈鼓励和支持态度，医保作为支

付方的入局对于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发展存在极大



 6 

推动。但是，对于第三方互联网医疗平台和独立设

置的互联网医院而言，医保支付可能在短期内给其

带来一些竞争上的劣势。我们认为，随着医疗医药

体系的数字化进程，未来监管机关可能会进一步出

台细化的互联网+医保政策，我们将对此予以持续

跟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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